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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强化甲烷排放控制，积

极应对气候变化，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制定本标准。

在保证煤矿通风安全的前提下，本标准规定了煤层气（煤矿瓦斯）的抽采要求、排放控制要求、监测

要求、实施与监督要求。

本标准首次发布于 2008 年，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本次修订的主要内容：

——调整了煤层气（煤矿瓦斯）的排放控制要求；

——增加了煤层气（煤矿瓦斯）的排放监控位置要求；

——修改了煤层气（煤矿瓦斯）的利用和销毁要求；

——修改了监测要求；

——增加了紧急情况的管理要求。

新建井工煤矿及煤层气地面开发系统自  2025 年 4 月 1 日起，现有井工煤矿及煤层气地面开发系

统自  2027 年 4 月 1 日起，其煤层气（煤矿瓦斯）排放控制按照本标准的规定执行，不再执行《煤层气（煤

矿瓦斯）排放标准（暂行）》（GB 21522—2008）中的相关规定。各地可根据当地生态环境保护需要和经

济与技术条件，由省级人民政府批准提前实施本标准。

本标准由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化司、法规与标准司组织修订。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本标准生态环境部 2024 年 12 月 1 日批准。

本标准自 2025 年 4 月 1 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生态环境部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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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层气（煤矿瓦斯）排放标准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煤层气（煤矿瓦斯）的抽采要求、排放控制要求、监测要求、实施与监督。

本标准适用于现有井工煤矿及煤层气地面开发系统的煤层气（煤矿瓦斯）排放控制与管理，以及新

建井工煤矿及煤层气地面开发系统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设计、竣工验收及其建成后的煤层气（煤矿瓦

斯）排放控制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引用了下列文件或其中的条款。凡是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标

准。凡是未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标准。

GB 40881　煤矿低浓度瓦斯管道输送安全保障系统设计规范

GB 41022　煤矿瓦斯抽采基本指标

GB 50471　煤矿瓦斯抽采工程设计标准

AQ 1027　煤矿瓦斯抽放规范

AQ 1029　煤矿安全监控系统及检测仪器使用管理规范

AQ 6201　煤矿安全监控系统通用技术要求

AQ 6204　瓦斯抽放用热导式高浓度甲烷传感器

NB/T 10182　煤矿用激光甲烷探测仪

《污染源自动监控管理办法》（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令　第 28 号）

《环境监测管理办法》（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令　第 39 号）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煤层气　coalbed methane
赋存在煤层中与煤共伴生、以甲烷为主要成分的天然气体。

3.2
煤矿瓦斯　coal mine gas
煤炭开采过程中从煤层及围岩涌入采掘空间或抽采管道内的主要由甲烷和空气混合构成的天然

气体。

3.3
瓦斯抽采　gas drainage
采用专用设施把煤层、岩层及采空区中的瓦斯抽出并收集利用的活动。

3.4
抽采泵站　drainage station
为瓦斯抽采而设置了抽采泵、管路及其配套设施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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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瓦斯抽采系统　gas drainage system
由瓦斯抽采设备和管路等组成的系统，主要由瓦斯抽采泵站、抽采管路、监测计量装置、安全防护

设施和节能提效装备等组成。

3.6
高浓度瓦斯　high concentration mine gas
甲烷体积分数大于或等于 30% 的瓦斯。

3.7
低浓度瓦斯　low concentration mine gas
甲烷体积分数小于 30% 的瓦斯。

3.8
风排瓦斯　ventilation air methane
煤矿采用通风方法并由风井排出的瓦斯。

3.9
标准状态　normal state
温度 273.15 K，压力 101.325 kPa 时的状态，本标准规定的煤矿瓦斯排放体积分数均指标准状态下

干空气数值。

3.10
排放　emission
煤层气（煤矿瓦斯）向大气排出。

3.11
煤层气地面开发系统　coalbed methane development system
通过钻井、压裂、排采等工程技术措施，从煤层中开采煤层气（煤矿瓦斯）的系统，主要包括煤层气

的生产、集输和加工等环节。

3.12
现有井工煤矿及煤层气地面开发系统　existing mine and coalbed methane development system
本标准实施之日前已建成投产或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已通过审批的井工煤矿和煤层气地面开发

系统。

3.13
新建井工煤矿及煤层气地面开发系统　new mine and coalbed methane development system 
本标准实施之日起环境影响评价文件通过审批的新、改、扩建井工煤矿和煤层气地面开发系统。

3.14
抽采纯量　pure quantity of gas drainage
井工煤矿抽采瓦斯气体中的甲烷纯量（标准状态下）均值。

4　抽采要求

4.1　井工煤矿建立瓦斯抽采系统的条件按 GB 50471 执行。

4.2　凡符合 4.1 条件，并同时具备以下两个条件的井工煤矿，应建立并运行地面永久瓦斯抽采系统：

a） 瓦斯抽采系统的抽采纯量稳定在 2 m³/min 以上；

b） 瓦斯资源可靠、储量丰富，预计瓦斯抽采服务年限在五年以上。

4.3　煤矿瓦斯抽采指标按 GB 41022 执行。

4.4　井工煤矿瓦斯抽采系统工程设计要求按 GB 50471 执行，瓦斯抽采方法以及瓦斯抽采管理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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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Q 1027 执行。

4.5　具备地面煤层气规模化开发条件的井工煤矿，应利用地面煤层气开发技术，实现“先采气、后

采煤”。

4.6　低浓度瓦斯的运输和排放应按 GB 40881 执行，确保输送、利用和排放的安全性。

5　排放控制要求

5.1　自 2025 年 4 月 1 日起，在满足安全生产要求的基础上，新建井工煤矿及煤层气地面开发系统的

煤层气（煤矿瓦斯）排放执行表 1 规定的排放控制要求。

5.2　自 2027 年 4 月 1 日起，在满足安全生产要求的基础上，现有井工煤矿及煤层气地面开发系统的

煤层气（煤矿瓦斯）排放执行表 1 规定的排放控制要求。

表 1　煤层气（煤矿瓦斯）排放控制要求

生产设施

煤层气地面开发系统

煤矿瓦斯抽采系统

煤矿回风井

注： 甲烷浓度为任何 24 h 的均值，抽采纯量为与甲烷浓度对应的同一时间段均值。

控制项目

煤层气

高浓度瓦斯

（甲烷体积分数≥30%）

甲烷浓度高于或等于 8%
的低浓度瓦斯

（8%≤甲烷体积分数<30%）且

抽采纯量≥10 m³/min

甲烷浓度高于或等于 8%
的低浓度瓦斯

（8%≤甲烷体积分数<30%）且

抽采纯量<10 m³/min

甲烷浓度低于 8%
的低浓度瓦斯

（甲烷体积分数<8%）

风排瓦斯

排放控制要求

禁止排放

禁止排放

禁止排放

—

—

—

排放监控位置

——煤层气集输站场放空管；

——增压站放空管；

——压缩站放空管

——瓦斯抽采泵站放空管；

——瓦斯利用或储存设施排放管道

和应急排放管道；

——瓦斯销毁设施排放管道和应急

排放管道

——瓦斯抽采泵站放空管；

——瓦斯利用设施排放管道和应急

排放管道；

——瓦斯销毁设施排放管道和应急

排放管道

——瓦斯抽采泵站放空管；

——瓦斯利用设施排放管道和应急

排放管道；

——瓦斯销毁设施排放管道和应急

排放管道

——瓦斯抽采泵站放空管；

——瓦斯利用设施排放管道和应急

排放管道；

——瓦斯销毁设施排放管道和应急

排放管道

回风井筒

5.3　甲烷浓度按公式（1）进行计算：

φ 24 h,CH4 =
∫

0

t

φCH4 × Fndt

∫
0

t

Fndt
× 100%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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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φ 24h,CH4 ——连续监测时间段（t）内的甲烷浓度均值，%；

φCH4 ——连续监测时间段（t）内某时刻抽采瓦斯气中甲烷的浓度，%；

Fn ——标准状态下，连续监测时间段（t）内某时刻抽采瓦斯气的流量，m3；

t ——连续监测时间段，为 1 440 min。
5.4　抽采纯量按公式（2）进行计算：

qt =
∫

0

t

φCH4 × Fndt

t
…………………………（ 2 ）

式中：

qt ——连续监测时间段（t）内的抽采纯量均值，m3/min；
φCH4 ——连续监测时间段（t）内某时刻抽采瓦斯气中甲烷的浓度，%；

Fn ——标准状态下，连续监测时间段（t）内某时刻抽采瓦斯气的流量，m3；

t ——连续监测时间段，为 1 440 min。
5.5　对可就地利用的高浓度瓦斯，应建立瓦斯储气罐或建设瓦斯利用设施加以利用；对目前无法就地

利用的高浓度瓦斯，应进行异地利用；对目前无法利用的高浓度瓦斯，应进行销毁处理。

5.6　对可利用的甲烷浓度高于或等于 8% 且抽采纯量大于或等于 10 m³/min 的低浓度瓦斯，应配套建

设瓦斯利用设施加以利用；对目前无法利用的甲烷浓度高于或等于 8% 且抽采纯量大于或等于 10 m³/min
的低浓度瓦斯，应进行销毁处理。

6　监测要求

6.1　煤层气集输站场放空管、增压站放空管、压缩站放空管、井工煤矿瓦斯抽采泵站放空管、瓦斯利用

和储存设施排放管道和应急排放管道、瓦斯销毁设施排放管道和应急排放管道，以及回风井筒等设施

的甲烷排放管道应设置传感器对煤层气、高浓度瓦斯、低浓度瓦斯和风排瓦斯的甲烷浓度，以及流量、

压力、温湿度或标准状态流量等相关排放参数进行监测。抽采泵站应设甲烷传感器防止瓦斯泄漏。

6.2　企业应按照 AQ 1029 和《污染源自动监控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安装煤层气（煤矿瓦斯）排放自

动监测设备，与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监控设备联网，保证设备正常运行。

6.3　各传感器布置和维护应按照 AQ 1029 和《污染源自动监控管理办法》要求，甲烷传感器应达到

AQ 6204 或 NB/T 10182 规定的技术指标，并符合 AQ 6201 煤矿安全监控系统通用技术要求。

6.4　企业应按照有关法律和《环境监测管理办法》的规定，对排放状况进行监测，并保存原始监测记录，

应至少保存五年。

7　实施与监督

7.1　本标准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负责监督实施。

7.2　当出现生产超出计划预期、设备突发故障等紧急情况时，出于安全、应急原因确需直接排放煤层气

（煤矿瓦斯）的，企业应遵循安全生产有关规定进行处理并及时向辖区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告，并及时

采取修复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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